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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罪”诚然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同时亦具有哲学的维度。从语言哲学的视角

对“罪”加以探析是一个颇具学术意味的问题，同时对语言哲学的生命力也是个

检验和丰富。 

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准此，除了行为的物理层

面之外，罪或非罪渗透人类的意义理解，因而只有特定行为进入语言层面，才在

我们的认知从而在现实中呈显为“罪”。人类通过语言把握罪与非罪，罪 终在

语言中到场和展开，在此，语言具有了本体论的维度。 

在语言符号层面上，“罪”展现出意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这种多义性构成

犯罪概念的开放结构。罪的开放结构包容了罪的不同视域，不同视域在话语实践

中通过对话而得到融合。视域融合过程是一个不断通过对话在主体间性基础上产

生自生自发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否弃犯罪的固定本质，认为解释的主体性必然

带来罪的意义的相对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否定罪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认为前见

的制约和游戏规则的存在，使主体间的话语博弈产生反私人化的结果，带来罪的

意义的相对确定性。 

对司法实践而言，研究罪的语言存在，可以正确认识罪的发生规律，正确认

识罪的相对性和刑罚的有限性，有助于贯彻刑法谦抑主义，保障人权，同时正确

处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贯彻程序正义，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犯罪；语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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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me is not only a legal question, but also an issue concerning social ethics, 

cultural tradition, politic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t is an understanding of multi-row 

body,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there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it can find a stand-alone Carrier inclusion of these issues, So as to achieve an 

organic integration with a number of this issue to research on crime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rimes, more and more repeatable and tedious 

case, this problem is key to create a new area of crime study which will upgrade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to a new realm of the crime study. 

Language is the home of the existence , but also the home of crime, crime is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starting from the linguistic study of crime, can be achieved 

with a mor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 to overcome the 

opposition, and create a new horizon of crime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applying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studies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n specific issues, but als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n be overcome grand narrative, illusory defects, so that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n from the sky return to earth to enric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vitality. 

The process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e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various theories on the 

nature of crime, pointing out that the core issue the nature of crime is the border of 

crime.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dissertation digested the debates on the 

nature of crime, noting that crime has no definite boundaries, and that in legislation, 

the border of crime is formed by the language construct, which reflects the 

construc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an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 border of 

crime is formed by th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 which reflects the subjectivity of 

language. The border of language is the border of thinking, and also the border of 

crime.  On the basis of the language, Hayek's spontaneous, not arbitrary order is  

constructed, and  in terms of language, subjects achieve the reasonable determination 

of crime through the  ethics of negotiation between them. 

By studying the language presence of the crime, we can have a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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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crime.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rime can help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ime, and that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presence of the crime is helpful for u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ve nature of the crime and the limited nature of the sentence, is also helpful 

to implement the Modesty of criminal law,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meanwhile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e truth and the legal reality, to 

implement procedural justice and achieve justice. 

 

Key words: crim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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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池塘如此，知识发展也如此。回顾

犯罪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当引入一门新学科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就会在犯罪学的研究上引起突破。从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引入人类学（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犯罪人类学，到菲利（Enrico 

Ferri）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犯罪社会学， 后到加罗法洛(Baron Raffaele 

Garofalo)引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犯罪心理学，犯罪学始终处于法律学科和其

他人文学科的交叉视野中。①犯罪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原因就在于它能不断

地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科研成果。只要这些学科能够对犯罪做出一定的合理解

释，犯罪学就能合理吸收，纳入自己的学科领域。美国学者把犯罪学构想为一门

由一系列与犯罪有关的研究领域构成的学科。这些领域可以容纳多元化的理论观

点而构成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美国塞林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研究中心的马

克·沃尔夫岗(Mark Wolfgang)教授就认为犯罪学是一门“整合学科”。 

作为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语言哲学也为犯罪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

新的工具。犯罪学研究需要从语言哲学上吸取营养以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同时，

语言哲学也需要与各个具体学科包括犯罪学结合起来以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语

言哲学与犯罪学跨学科研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影响 

在古代哲学中，对世界本原或始基的追求是哲学家们关注的核心，因而本体

论或存在论就成为整个哲学的基石；而近代哲学家是把认识的基础或获得知识的

理性能力作为研究的对象，这就使认识论成为哲学其他部分的基础；而在现代哲

学中，关注语言被看作是哲学家们共同的旨趣，因而开始于弗雷格（Friedrich 

                                                        
① 陈兴良：《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犯罪学研究》，载《犯罪学论丛》（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年

版，第 59～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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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 Gottlob Frege）和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的语言哲学被推崇为

现代哲学的根基。尽管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赞同这个看法，①但在现代西方哲学

中，出现了一次具有“哥白尼式革命”般重要意义的转变，这就是 19 世纪末-20 世

纪初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上发生的“语言的转向”。这场“语言的转向”，不是简

单指在哲学研究中引入语言学的方法和内容，也不是纯粹指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认

识论转向了语言学。准确地说，这个转向在两个层面上发生：一个是指关于哲学

研究方法的根本性策略，即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或通过恰当地谈论语言而去谈论

世界；另一个更重要的是指关于对哲学性质认识的转变，即哲学家们认识到，真

正的哲学问题不再是关于如何使认识成为可能，而是如何使语言表达成为可能，

同时哲学家们也不再关心如何使念符合认识模式，而是关心如何使哲学语言不违

反逻辑句法或遵守日常用法。这个转变从弗雷格开始，完成于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②这种在哲学上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同

样出现在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中。③而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 19 世纪末通过逻辑研究

试图寻求一种把哲学确立为严格科学的先验方法，他的出发点就是考察语言意义

在不同理论框架中的不同理解；后来在 “此在”问题研究中，海德格尔也是从追

问它的词源学意义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分析中把语言本身看作“存在的住所”；以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为代表的现代哲学解释学更是以语言解释和

理解为己任，试图通过文本研究获取意义的“视界融合”；而当代法国哲学中的结

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都是以语言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对符号系统

（Saussure）、图腾结构（ Lévi-Strauss）、话语体系（Foucault）、无意识语言（Lacan）、

语言的发生学结构（Piaget）、文字与声音的关系（Derrida）等的研究，重新确立

语言（符号）体系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语言问

题在这些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中具有的地位与在英美哲学的地位有很大

的不同：在英美哲学中，对语言的研究构成其他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语言哲

学先于哲学其他分支，因而“语言的转向”才被看作是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决定

意义的事件；而在欧洲大陆哲学家看来，语言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能够为他们的

                                                        
①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1-36 页。 
② 江怡：《世纪之交再话“语言的转向”》，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98 年第 5 期。 
③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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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主张提供必要的前提准备，或者能够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概念上的澄清。①胡

塞尔就曾这样明确地指出：“语言阐释肯定属于为建造纯粹逻辑学而必须做的哲

学准备工作之一，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阐释才能明晰无误地把握住逻辑研究的真

正客体以及这些客体的本质种类和区别。但这里所指的不是在经验的、有关历史

存在的语言的意义上的阐释，而是那种隶属于客观认识理论以及思维和认识体验

的纯粹现象学的更广泛领域的 一般性阐释。”②在欧洲大陆哲学体系中，语言问

题的重要性需要服务于他们对哲学的基本观点和自己的一套理论主张，因而广义

的语言哲学在他们的哲学中并不占有首要的地位，在他们所理解的“语言哲学”

与英美哲学中的语言哲学之间可以说有着巨大区别。 

然而，尽管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在语言问题上的重视程度不同，他

们对语言哲学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但与近代哲学相比，他们都更多地从语言

的角度思考传统哲学问题，通过分析语言的意义提出自己的哲学主张，这却是重

要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意识到，忽略了语言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或

脱离了对语言现象的深入分析而用传统的心理直觉建立哲学的基础，不仅无法推

动哲学的进步，而且会使哲学重新走入“思辨”的禁锢中。在哲学家们看来，现代

英美哲学经过“语言的转向”后，已经形成了以语言分析哲学为主要标志的哲学形

态，这种形态与传统的“思辨哲学”无论在基本哲学观、哲学研究方法和 终哲学

目的上都有根本性的区别；同样，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也发生了与“语言的转向”

类似的“解释学的转向”，这些都使得语言转向成为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特

征，并推动“语言哲学” 终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其他学科包括法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律与语言有着密

切的关系。法律借语言文字予以表现，语言文字又赋予法律以具体的内涵，塑造

着法律的形象，并使之成为一种有力量的东西，影响或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③伽达默尔说：“ 拥有语言， 就拥有世界。”④语言不仅使人类成为万物之灵，

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世界，世界乃是存在于语言及其意义之中。在远古时代，

许多人生活在一起，既要有交流的工具，也要有共同生活的规矩。前者是语言，

                                                        
①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238 页。 
② 转引自江怡：《世纪之交再话“语言的转向”》，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98 年第 5 期。 
③ 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 页。 
④ Hans--Georg Gadameh,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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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法律（“不成文法”，或曰习惯法）。法律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但从某种

意义上讲，法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故而作为法律的“生活世界”也存在于语言

之中，由语言建构出来。二十世纪下半叶，由于对法律问题的研究经历了本体论

研究和认识论研究阶段后，人们发现无论是本体承诺或是认识论转向都没有能够

解决“应然原理”和“实然表达”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困扰人们法律认识的原因可能

是沟通“人”与“对象”的语言问题。于是众多思想家找到了语言这一原本只被视为

日常交流媒介的客体性范畴。西方法学研究进入了法律语言学研究阶段，也就是

人们长说的法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因此，慕尼黑大学教授 A.考夫曼(Andrew 

L.kaufman)以及“新分析法学派”的继承人 N.麦考密克 (N.MacCormick)提出

了:“The law is simply a matter of linguistics.”(法学只不过是一门语言学的学问)的

观点。① 

从世界范围看，法学的语言哲学转向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流派。这就是：（a）

以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它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游戏说与日常语

言理论）和卡尔纳普 “逻辑语义学”在法学上的引进与应用。（b）以沟通理论、

符号学、修辞学、论证理论等语言哲学为理论背景的法学理论。 

在德国，早在 1940 年，福斯特霍夫在其著名论文《法与语言》中就提出法

与语言“本质上相遇的联系”。1953 年菲韦格出版《语序学与法学》，对古希腊、

罗马以来的语序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理论）在法学中的应用，作了

新的阐述，打开了法与语言研究的新的路向。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法学家们接受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理论，同时又

不断吸收各种不同的语言学成果，完成了从古典法律解释学向“新解释学”的转

向。另一方面，一些法学方法论学家们的大力推动，使沟通理论，英国语言分析

哲学、逻辑语义学等学科被引进法学，在法学与语言学之间找到结合点。 

语言学与法学科际间合作第一次 重要的尝试，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展的

一项研究计划-“达姆施塔特纲领”。1970 年，语言学家彼得·哈特曼被法学界邀请

作了一次深化法学研究的纲领性报告，并由他牵头在达姆施塔特组成由德国研究

联合会发起的“法律语言分析科际工作组”。在为期 4 年（1970 年-1974 年）的时

间里，工作组对法律文本进行了法学、逻辑学、信息学和语言学系统研究。1974
                                                        
① 舒国莹：《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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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国际法-社协会德国分会在美因兹召开例会，讨论“法与语言”，再度将

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高潮。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符号学、语用学、文

本语言学、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沟通行为理论以及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

哲学的引进，法学的语言研究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即由单纯的法律文本语义学分

析转向对法行为中的语言、法律发现程序、法律应用与法律遵从的关系、法律决

定等问题进行语用学分析和证明。一大批法与语言理论研究成果的问世，为这一

方向的理论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① 

法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既是法学家们对自身理论研究范式的突破和创新，

也是语言学为法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野所致。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

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本质主义语言观，动摇了传统法学认

为法律具有确定性、统一性、普适性的，试图在变化万端的现象中寻找确定不变

的本质，以此来构建法哲学大厦的那种“宏大理论叙事”的各种努力；在语言学转

向的范式下，传统法学的绝对性、普适性知识理论受到了挑战，一种多元的、差

异性的法律知识理论得到肯定和提倡；在这样的范式之下，法律不再被看作仅仅

是一系列的原则和规则，而是看作是人类的语言交流和解释，看作叙述和修饰，

法律话语作为语言的一部分仍然是一种思想，文化传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标

志和象征。法律知识的语境论或地方性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从我们所处的

语言、经验以及文化环境出发来观察和认识世界。知识的地方性或语境论又必然

导致一种反基础主义的法律观，法律乃是“语言游戏”或“生活方式”，是一种地方

性或语境论的知识，不论在何时何地,我们的知识都是暂时的,随着经验的变化而

变化。法律知识不是超越时空的先验命题,它是力足于一定的司法实践的。与法

律是普适性的观点相反,法律知识的语境论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

而言,而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

能力相联系”。② 

总之，法学的语言学转向对法学研究范式来说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它使

人们重新审视语言这一精灵，语言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语言取得本体

论地位。首先，它揭示了关于法律术语、概念的意义研究的重要性。法律术语、

                                                        
①舒国滢:《德国战后法哲学的发展》，载《比较法研究》1995 年第四期。 
②[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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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法律思维与表达的工具。法律术语、概念的意义是否清晰、合理,决定法

律思维与表达是否正确、有效。因此,对法律概念、特别是基本概念的研究应当

成为法哲学的重要内容。其二,它强调法学研究必须具有语言意识。法学研究人

员在进行法律思维与表达时,必须有正确使用语言的意识,保证语言的意义明确、

一致,避免因语言的混乱而引起思想混乱。其三,它展示了对法律概念进行研究的

新方法。语言分析是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考察词语、概念的语源、语境

和语脉,来确认、选择或给定词语、概念的意义,而不是武断地、抽象地直接给词

语、概念下定义。 

 

二、罪与语言的关系辨析 

作为法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法学的语言转向必然带来犯罪学的语言转

向， 

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犯罪与语言的关系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笔者在网

上输入“犯罪与语言”进行搜索，结果出人意料，搜不到一篇探讨犯罪与语言关

系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唯一相对完整一点的材料是关于一本译作的介绍，译作的

题目是《司法语言学-语言、犯罪与法律》，作者 John Olsson 是一名司法语言学

家，协助法律界和警界多年，主要为刑事案件的调查侦讯提供语言学方面的指导

和帮助，其独特的鉴定理论也在美国的庭审中被广泛运用。该书重点介绍了司法

语言学在罪案调查和法庭聆讯等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帮助，介绍了语言学家

如何深入文字背后、分析各种线索(例如，如何发现写作风格的转变从而鉴别是

否抄袭)．如何从语言学角度入手科学地解读各种重要的案例文本。作者特别引

用了一些大众熟悉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集中反映了当前关于犯罪与语言关系的

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成果。但从语言哲学角度分析，该书反映出当前学术界主要关

注的是追究犯罪的司法过程中的语言运用问题，对语言作一种工具性的理解与运

用，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这与语言哲学的旨趣相去甚远。罪与语言的关

系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犯罪与语言的关系到底若何？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语言解释和界说显然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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